
                             申請 
郵政存簿/劃撥儲金帳戶變更使用電話語音服務申請書 

終止 

申請人戶名 
                                                                       

聯絡
電話 

電話 1                      

電話 2                      
手機                        

申請帳號（請勾選帳戶類別） 
□存簿儲金(14位)  □劃撥儲金(8位)               

國民身分證(法人)統一編號或統一證號           

印
證
欄 

9028  ID 領補換紀錄查核作業  □免檢核(或無法檢核) 
 
 

法人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號           

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E-mail                                職業 
                                 
                                 

申
請
人
印
鑑
章 

  

 

 

 

儲匯壽險專用章     主管：       

辦
理 

存簿儲金 □申請□變更□終止語音密碼 (對帳方式：□電子對帳單□郵寄對帳單)   1634 

劃撥儲金 □申請□變更□終止語音密碼 0329 

變更存簿個人戶語音對帳單：□電子對帳單  □郵寄對帳單 168B 

申
請
語
音
服
務

確
認
事
項 

一、申請人得於訂約前攜回本申請書及約定書，審閱期間至少 5 日。申請人茲聲明已詳閱全部內容並充分瞭解，同

意遵照郵局規定申請及使用電話語音服務。 

二、存簿儲金帳戶申請語音密碼者，請攜帶儲金簿、原留印鑑及國民身分證親至郵局（非通儲戶應親至立帳郵局）

辦理；劃撥帳戶申請語音密碼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鑑親至付款局或票據交換局辦理。申請本項服務應於

郵局營業窗口以密碼輸入器輸入語音密碼後正式啟用各項語音服務，申請人應妥善保管語音密碼，該密碼如於

電話語音系統連續輸入錯誤達 3次或遺忘密碼時，應依原申請語音密碼之手續重新設定語音密碼。 

三、郵局對於以電話語音密碼辦理之各項語音服務內容（如查詢帳戶餘額、約定轉帳等），均視為申請人本人親自

辦理。 

四、申請人使用語音服務應負擔之手續費（如跨行轉帳手續費），以郵局所訂標準收取費用，並於申請人帳戶逕為

扣收，相關費率調整時，郵局得以發布網路消息或於各地郵局營業廳以郵政消息方式公告周知，不另書面通知

申請人。 

五、申請人如有以下情形之一，郵局得終止提供語音服務： 

（一）申請人之語音服務帳戶經結清銷戶者。 

（二）申請人之語音服務帳戶經郵局研判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者。 

（三）申請人辦理掛失帳戶止付（含儲金簿、金融卡、網路郵局及電話語音服務）者。 

以上事項確認無誤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印
證

欄 

1634申請/終止/變更存簿帳戶語音密碼 0329新立終止或變更劃撥語音密碼 168B變更語音對帳單寄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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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語音服務約定書 
(下列兩項請務必擇一勾選) 

□本約定書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申請人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五日)，已詳閱全部內容並充

分瞭解，申請人同意遵照郵局規定申請及使用電話語音服務。 

□本人已於簽訂本約定書時審閱並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全部內容。 

申請人簽名及蓋印鑑章：                                            ﹁ 

 

 

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                   

                                    儲匯壽險專用章      主管_____ 
 

一、申請人茲向郵局申請使用電話語音服務（以下簡稱語音服務），其服務範圍包括帳戶查詢、約定
轉帳及郵局依法令得提供之服務等，有關語音服務手續費標準及營業時間、轉帳金額、
次數等之限制或增減服務項目，由郵局訂定，如有調整時，申請人願依調整後規定
辦理。郵局得以發布網路消息或於各地郵局營業廳以郵政消息方式公告周知，不須
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上述服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以申請人本人之帳戶為限，郵局對於以電話語音密碼辦理之各項
語音服務內容（如查詢帳戶餘額、約定轉帳等），均視為申請人本人親自辦理。 

二、存簿儲金帳戶申請、變更或終止語音密碼者，請攜帶儲金簿、原留印鑑及國民身分
證親至郵局（非通儲戶應親至立帳郵局）辦理；劃撥帳戶申請、變更或終止語音密
碼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鑑親至付款局或票據交換局辦理，申請人並得隨時利用
電話語音系統自行變更語音密碼，其變更次數不受限制。 

三、申請人申請語音服務時，即於郵局營業窗口以密碼輸入器輸入語音密碼後正式啟用各項語音服

務，申請人同意妥善保管語音密碼，倘因語音密碼洩漏而遭他人盜用、冒用，其衍生之
糾紛或損害，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終止使用電話語音密碼即終止本電話語音（含
預約轉帳）服務。 

四、申請人使用與帳戶有關之語音服務項目時，應輸入帳號及自行設定之語音密碼，經郵局電腦自動
檢核相符後始得辦理，如申請人語音密碼錯誤達 3次時，郵局電腦即自動停止申請人
使用電話語音密碼相關服務，該密碼如於電話語音系統連續輸入錯誤達 3次或遺忘
密碼時，申請人應依原申請語音密碼之手續重新設定語音密碼。 

五、郵局於每筆電話語音交易指示處理完畢後，即於該系統播放相關訊息，申請人應確認結果有無錯
誤，如有不符，應通知郵局查明。 
郵局應於每月對申請人以平信或電子郵件寄送上月之存簿交易對帳單（該月無交易時不寄）。劃
撥個人帳戶之本人存款、自動櫃員機提款、電腦語音本人帳戶間轉帳，水、電、瓦斯、電話費之
代繳等，皆不於交易當日印發詳情單，俟有其他交易時一併列印;如無其他交易，則於第一筆交

易資料滿一個月後列印。 
申請人核對後如認為交易對帳單所載事項有錯誤時，應通知郵局查明。 

    郵局對於申請人之通知，應即進行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覆知申請人。 
六、電話語音轉帳服務，申請人須事先以書面向郵局申請約定轉帳帳號服務，約定轉入郵

局帳戶(存簿與劃撥帳戶合計)或跨行轉入銀行帳戶，各以 30戶為限，每次（日）
累計轉出限額為新臺幣 100萬元。 

七、申請人每次使用電話語音轉帳，所輸入之帳號及金額，係經申請人核對確認無誤後，始按鍵轉入，
一經按定後，交易即屬完成，申請人不得請求郵局更正或退還款項，如因而發生任何糾葛，一切
責任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八、申請人使用語音服務如有相關問題，得撥打下列電話向郵局反映： 
 顧客服務中心免付費服務語音專線：0800-700-365；手機請改撥付費電話：

04-2354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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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人如有以下情形之一，郵局得終止提供語音服務： 
（一）申請人之語音服務帳戶經結清銷戶者。 
（二）申請人之語音服務帳戶經郵局研判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者。 
（三）申請人辦理掛失帳戶止付（含儲金簿、金融卡、網路郵局及電話語音服務）者。 
十、電話語音服務系統如因停電、斷電、斷線、電腦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不可歸責

於郵局之原因致無法操作時，得暫時停止服務，如申請人因此遭致任何遲延或損
失，申請人同意無條件免除郵局因而可能涉及之一切責任，惟郵局如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則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申請人同意順延至障礙事由排除或不可抗力事故消失之營業日，始由郵
局進行處理作業。 

十一、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雙方同意以郵局總公司或立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47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 9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十二、申請人使用語音服務應負擔之手續費，同意郵局得依所訂標準收取費用，並於申
請人帳戶逕為扣收。 

十三、本約定書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郵局電話語音服務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約定書壹式貳份，由郵局與申請人各執壹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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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語音服務約定書 
(下列兩項請務必擇一勾選) 

□本約定書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申請人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五日)，已詳閱全部內容並充

分瞭解，申請人同意遵照郵局規定申請及使用電話語音服務。 

□本人已於簽訂本約定書時審閱並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全部內容。 

申請人簽名及蓋印鑑章：                                            ﹁ 

 

 

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                   

                                    儲匯壽險專用章      主管_____ 
 

一、申請人茲向郵局申請使用電話語音服務（以下簡稱語音服務），其服務範圍包括帳戶查詢、約定
轉帳及郵局依法令得提供之服務等，有關語音服務手續費標準及營業時間、轉帳金額、
次數等之限制或增減服務項目，由郵局訂定，如有調整時，申請人願依調整後規定
辦理。郵局得以發布網路消息或於各地郵局營業廳以郵政消息方式公告周知，不須
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上述服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以申請人本人之帳戶為限，郵局對於以電話語音密碼辦理之各項
語音服務內容（如查詢帳戶餘額、約定轉帳等），均視為申請人本人親自辦理。 

二、存簿儲金帳戶申請、變更或終止語音密碼者，請攜帶儲金簿、原留印鑑及國民身分
證親至郵局（非通儲戶應親至立帳郵局）辦理；劃撥帳戶申請、變更或終止語音密
碼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鑑親至付款局或票據交換局辦理，申請人並得隨時利用
電話語音系統自行變更語音密碼，其變更次數不受限制。 

三、申請人申請語音服務時，即於郵局營業窗口以密碼輸入器輸入語音密碼後正式啟用各項語音服

務，申請人同意妥善保管語音密碼，倘因語音密碼洩漏而遭他人盜用、冒用，其衍生之
糾紛或損害，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終止使用電話語音密碼即終止本電話語音（含
預約轉帳）服務。 

四、申請人使用與帳戶有關之語音服務項目時，應輸入帳號及自行設定之語音密碼，經郵局電腦自動
檢核相符後始得辦理，如申請人語音密碼錯誤達 3次時，郵局電腦即自動停止申請人
使用電話語音密碼相關服務，該密碼如於電話語音系統連續輸入錯誤達 3次或遺忘
密碼時，申請人應依原申請語音密碼之手續重新設定語音密碼。 

五、郵局於每筆電話語音交易指示處理完畢後，即於該系統播放相關訊息，申請人應確認結果有無錯
誤，如有不符，應通知郵局查明。 
郵局應於每月對申請人以平信或電子郵件寄送上月之存簿交易對帳單（該月無交易時不寄）。劃
撥個人帳戶之本人存款、自動櫃員機提款、電腦語音本人帳戶間轉帳，水、電、瓦斯、電話費之
代繳等，皆不於交易當日印發詳情單，俟有其他交易時一併列印;如無其他交易，則於第一筆交

易資料滿一個月後列印。 
申請人核對後如認為交易對帳單所載事項有錯誤時，應通知郵局查明。 

    郵局對於申請人之通知，應即進行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覆知申請人。 
六、電話語音轉帳服務，申請人須事先以書面向郵局申請約定轉帳帳號服務，約定轉入郵

局帳戶(存簿與劃撥帳戶合計)或跨行轉入銀行帳戶，各以 30戶為限，每次（日）
累計轉出限額為新臺幣 100萬元。 

七、申請人每次使用電話語音轉帳，所輸入之帳號及金額，係經申請人核對確認無誤後，始按鍵轉入，
一經按定後，交易即屬完成，申請人不得請求郵局更正或退還款項，如因而發生任何糾葛，一切
責任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八、申請人使用語音服務如有相關問題，得撥打下列電話向郵局反映： 
 顧客服務中心免付費服務語音專線：0800-700-365；手機請改撥付費電話：

04-23542030。 
                                              第 1 頁/共 2 頁                             110.03 ECM00006 



九、申請人如有以下情形之一，郵局得終止提供語音服務： 
（一）申請人之語音服務帳戶經結清銷戶者。 
（二）申請人之語音服務帳戶經郵局研判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者。 
（三）申請人辦理掛失帳戶止付（含儲金簿、金融卡、網路郵局及電話語音服務）者。 
十、電話語音服務系統如因停電、斷電、斷線、電腦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不可歸責

於郵局之原因致無法操作時，得暫時停止服務，如申請人因此遭致任何遲延或損
失，申請人同意無條件免除郵局因而可能涉及之一切責任，惟郵局如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者則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申請人同意順延至障礙事由排除或不可抗力事故消失之營業日，始由郵
局進行處理作業。 

十一、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雙方同意以郵局總公司或立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47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 9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十二、申請人使用語音服務應負擔之手續費，同意郵局得依所訂標準收取費用，並於申
請人帳戶逕為扣收。 

十三、本約定書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郵局電話語音服務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約定書壹式貳份，由郵局與申請人各執壹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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